
附件：

关于整治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
礼品礼金等行为的工作方案

根据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教育厅集中整治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工作方案的通知》(黑教监[2014]108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师德师风建设，规范教师廉洁从教行为，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现就我院开展专项治理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1、 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严格执行《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创建我院师德师风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目标任务

通过整章建制、宣传教育、自查自纠、整改落实等系列整治活动，促进教师廉洁从政从教，树立教师为人师表的良好形象，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宗旨。

三、治理内容

（一）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

（二）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考核评价的宴请。

（三）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

（四）严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用。

（五）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用品、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

（六）严禁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入党、学生干部选任、学生考试以及教师婚丧嫁娶之时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

四、治理范围

各院系及附属医院。
五、措施及步骤
（1） 思想发动阶段（2014年10月30日前完成）
1．做好动员部署工作。向各基层党委、总支传达教育部《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的文件精神，动员和部署专项治理工作，各基层党委、总支要成立由院系书记牵头的院系专项治理工作小组和制定实施方案。要将政策规定传达到每位教师，做到不留死角，人人皆知。
2．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利用网络、板报、院报等媒体大力宣传相关政策规定，形成整治工作的舆论氛围。各基层党委、总支要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精神、省委书记王宪魁在庆祝第30个教师节暨教育系统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和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学习教育部《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行政规章，要做到不留死角、人尽皆知，增强廉洁从教意识。

3．做好向学生及家长宣传工作。各院系及附属医院要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和《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分别向学生和其家长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宣传集中整治的要求和政策规定，争取学生、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同时倡导学生及家长应通过文明健康的方式向教师表达感恩之情，引领社会新风尚。

4．做好教师的公开承诺工作。各院系及附属医院要与每一位教师签订拒收礼品礼金承诺书，明确违约责任和处理规定，以此使教师时刻自警自省要廉洁从教。

（2） 自纠自查阶段（2014年12月20日前完成）

1．各基层党委、总支要组织每个班级、对每位教师对照治理内容逐项进行自查。自查形式采用个人撰写上交自查报告的形式，自查时间自2014年7月1日起。对违规收受的礼品礼金，教师要在自查阶段主动上报学院纪委。学院设立举报电话：0452-2663323。举报接待地址设在纪检监察处。
2．学院将选取一定范围的在校学生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学生及家长的方式，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馈情况及意见。
3．学院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该纠正的纠正，该清退的清退。在自查自纠期限内，情节轻微、能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的，不予追究；隐瞒不报或顶风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理。
（三）整改落实阶段（2015年3月30日前完成）

1．进一步建立健全学生干部产生、发展党团员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相关制度和具体流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接受学生及学生家长的监督。
2．坚决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把严禁教师收受礼品礼金的要求落实到师德师风建设和教育队伍管理的全过程，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岗位晋升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六、工作要求各基层党委、总支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认真完成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并在每个阶段要形成工作总结。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规定》落实的监督检查，通过建立学院、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等各方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监督与管理。做到常抓不懈、警钟长鸣，深入持久地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广大教师廉洁从教的意识，自觉把清正廉洁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展现当代教师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七、组织领导
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邱福利  刘吉成

副组长：崔光成  谭忠汉  张晓杰  毕红霞  
工作组组长：毕红霞

工作组副组长：李玉雪
成  员：李迎新  王  彬  李静平  丛喜权  宋耀新

史孝志  杨  泰  谷云波  张长娟  厉  红
乔增正  黄海涛  苏  江  胡  凯  丁国旭
马  倩  张宝林  王天翔

工作组办公室：纪检监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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